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際談判分析與對臺灣的啟示*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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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摘要> 

《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》規定世界貿易組織會員應提供地理標

示基本保護之後，究竟是否應繼續加強地理標示保護，形成了美國主導的反

對加強保護，與歐盟主導追求更高標準保護的兩派立場衝突。此衝突亦常被

稱為新世界與舊世界的「風土戰爭」。然而，風土戰爭的內涵到底是什麼？

歐、美如何藉由雙邊協定，在亞洲各自推廣對地理標示相異的觀點？亞洲國

家又如何在自由貿易談判中，因應歐、美的不同觀點？臺灣是否因為尚未與

歐、美簽訂自由貿易協定，至今仍可置身事外？ 

為回答上述問題，本文首先探討為何歐、美兩派持續堅持風土戰爭的理

由，並彙整兩派在地理標示談判中，最無法取得共識的法律議題。接下來探

討風土戰爭的法律工具，觀察歐、美對地理標示議題究竟採取哪些協議模式，

推廣自身的理念。其後，本文探討風土戰爭在亞洲的現況，以四個亞洲國家

——韓國、日本、越南、新加坡為分析對象，探討它們如何利用內國已有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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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制基礎，同時面對並調和歐、美貿易協定上分殊的要求。最後，由於歐、

美兩派相異的地理標示保護義務，早已藉由臺灣與其他國家自由貿易協定的

簽署，進入臺灣，本文一方面提出修法建議，他方面取法其他亞洲國家，擬

定臺灣未來協商之策略選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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